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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诉讼事项和解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对公告的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。 

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接到全资子公司江苏澳洋

健康产业投资控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澳洋健投”）通知，澳洋健投、江苏澳

洋医药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澳洋医药”）与张家港市天时利包装制品有限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时利公司”）、朱琳、陈建农就张家港市澳洋医院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澳洋医院”）股权合同纠纷一案已达成和解并签署《和解协议》，

诉讼情况详见公司于2015年7月6日于巨潮资讯网及证券时报披露的《关于诉讼事

项的进展公告》（公告2015-41）。 

一、和解协议主要条款 

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与澳洋健投、澳洋医药一致确认：2013年10月15

日澳洋健投与澳洋医药之间的关于澳洋医院《股权转让协议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

的表示、其形式、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，股权转让价格定价合理、公允，澳洋健

投与澳洋医药不存在恶意串通，也未损害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的合法权益。 

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与澳洋健投、澳洋医药一致确认：2013年10月15

日澳洋医药与朱宝元、罗永康、彭正雄、朱永法之间的关于澳洋医院《股权转让

协议》系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、其形式、内容均符合法律规定，股权转让价格定

价合理、公允，朱宝元、罗永康、彭正雄、朱永法与澳洋医药不存在恶意串通，

也未损害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的合法权益。 

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一致确认：自2008年澳洋医药设立以来，其无论

是作为澳洋医药股东或董事，澳洋医药股东会或董事会均依照《公司法》及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，以书面或口头形式通知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参加股东会

（临时股东会）、董事会会议，所形成的股东会（临时股东会）、董事会决议均

系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的真实意思表示，股东会（临时股东会）董事会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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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上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签名或盖章均系真实或经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

朱琳之授权，并一概予以追认并确认其效力有效、合法。 

二、诉讼和解进展情况 

1、澳洋健投、澳洋医药与天时利公司、陈建农、朱琳已签署《和解协议》，

《和解协议》已经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确认，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签署的《和

解协议》对诉讼出具了民事调解书。 

2、诉讼和解后，朱琳持有的澳洋医药0.5%股权转让给澳洋集团有限公司，

该事项已经澳洋医药股东会审议通过。 

三、诉讼和解对公司影响 

诉讼和解有利于公司健康医疗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，对公司产生积极影响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八日 




